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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9571号
陈义针：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杭州分中心诉被告陈义针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2
民初9571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7778号

王国鹏：本院受理原告与被告王国鹏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11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574号

杨建锋：本院受理原告斯伟群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916号

杭州宏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有宝
诉被告杭州宏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39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825号

谢桂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上泗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还本付息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须知、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法庭（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630号

郑延庆、李连英、郑森涛：本院受理原告汪小燕与被
告郑延庆、李连英、郑森涛、沈超，第三人杭州市西湖区保
障性住房管理服务中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106民初6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821号

徐成都：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强与被告徐成都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28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27号

杭州醒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郑亚敏诉
被告杭州醒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
0108民初3527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167号

有心(杭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帅文: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华联杭州湾创业有限公司与被告有心(杭州)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帅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5日下午2时15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若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348号

任海航:本院受理原告邵文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2)浙0108民初4348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普通程
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
等诉讼文书。原告邵文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
院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4000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033.60元(自2020年11月1日暂计至
2022年8月8日，按年利率14.8%计算，实际计算至还清之
日，但最高不超过按法律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具体以法院裁判为准)；3、本案的案件受理费、公告费
(如有)、律师费(如有)由被告全部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57号

翁立刚:本院受理原告丁泽奇诉被告翁立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478号
林子诚：本院受理原告许涵杰诉被告林子诚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1月29日上午9
时本院白马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611号

李春芽（杭州市富阳区永昌镇青何村下许家）：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区新登镇跃火酒行与被告李春芽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11民初36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
告李春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富阳
区新登镇跃火酒行货款19472元；二、被告李春芽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富阳区新登镇跃火酒行
自2022年5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以19472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7元，由被告李春芽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816号

许程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浦路151-3号）：
本院受理原告刘莎与被告许程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
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63650元；二、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自2022年5月19日起至2022年8月9日止以
6365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542.97元；三、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22年8月1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四、本案诉讼费和公
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817号

许程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金浦路151-3号）：
本院受理原告刘莎与被告许程峰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许程峰
返还儿子许诺的抚养费270000元，并支付从2022年5月
19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本案诉讼费
和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十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085号

骆华丰（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杨望村）：本院
受理原告夏付进诉被告骆华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408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4730号

俞军飞（住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蜀南村18组120
户）：本院受理唐运生与俞军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公民代理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小额转普独任）。原告起诉请求：一、要求俞
军飞归还借款4800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以及
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义蓬
法庭1号庭开庭审理，你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本院依法审
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437号

雷立东（男，1961年11月8日出生，畲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小源村陈家六组郎家23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611108361X。）：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李锡文
与被告雷立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李锡
文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万元；2、本案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6日上午9时00
分在桐庐县人民法院本院分水第二法庭公开开庭，逾期将
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391号

姜华卫（男，1979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嘉
兴市秀洲区洪合镇洪工路385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临兴
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姜华卫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杭州
临兴新材料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货款8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5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
5日10时00分在本院分水第一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556号
郑江法（男，1966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乔林社区大奇山路10幢102室）：本院受理原告桐
庐县分水镇旺佳福家用电器商行诉被告郑江法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
材料。原告诉请：1.被告郑江法立即支付原告货款30000
元;2.被告郑江法支付原告因本案产生的公告费650元；3.被
告郑江法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14日上午9时在
本院富春江科技城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31号

姚风钻（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7****
1528）：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冠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吴广、姚风钻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73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884号

陈世军（公民身份号码：6224251973****
6036）：本院受理原告李士发与被告陈世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688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658号

顾宝荣（公民身份号码3209241973****8318）：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美杰锁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顾宝荣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665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886号

中水建（贵安新区）工程有限公司杭州第一分公司、
中水建（贵安新区）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高氏实业有限公
司、高汤根、孙永毛、范云通、章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赢
锐供应链有限公司与被告中水建（贵安新区）工程有限公
司杭州第一分公司、中水建（贵安新区）工程有限公司、浙
江高氏实业有限公司、高汤根、孙永毛、范云通、章国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28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472号

常州景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412693361123Q)：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佳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常州景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定作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司
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472号民事判决书等。判
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宁波佳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
常州景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圆球模具合同》
（合同编号：2021112905）、《购销合同》（合同编号：
2022040206）；二、被告常州景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宁波佳材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模具费2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737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
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609元，由被告常州景程体育
用品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原告宁波佳材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已缴纳），由被告常州景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负担，被告于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329号

李雪华（公民身份号码：3422221976****6427）：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云英食品店与被告李雪
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432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雪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新碶云英食品店尚欠的货款
564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
均由被告李雪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855号

张和宝：本院受理原告肖驹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285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张和宝支付原告肖驹韬劳务报酬140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被告张和宝负担，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97号

林黛萍：本院受理原告裴宁晖与被告林黛萍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8497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021号

张四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张四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满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7
日8时45分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67号

刘康乐、宋文凯、黄小琴、蒋瑜、金宏昱、杨朋、叶俊、孙
巧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
支行与被告刘康乐、宋文凯、黄小琴、蒋瑜、金宏昱、杨朋、叶
俊、孙巧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850号

王小灰：本院受理原告阮桃花与被告王小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2022年12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宁波市鄞州
区惠风西路88号）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执异209号

上海汉继实业有限公司、叶保建：本院在执行宋博
与上海汉继实业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中，
申请人要求追加被申请人为被执行人。经审查，本院
已作出（2022）浙0212执异20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
加被申请人叶保建为（2022）浙0212执3481号执行案
件的被执行人，对上海汉继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
连带责任。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起诉讼。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296号

陈建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朱洪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3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陈建林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
还原告朱洪波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7月1
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7%计
算至款清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被告陈建林负担，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催1号

本院于2022年7月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兴叶生
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浙江泰
隆 商 业 银 行 宁 波 余 姚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0010004131313310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出票人宁
波兴叶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浙江信昌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嘉善分公司、持票人宁波兴叶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的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
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1年9月30日判
决：宣告申请人宁波兴叶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号
码0010004131313310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的华东
三省一市银行汇票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450号

杜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杜勇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
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
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独任审理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1.被告赔偿原告保险赔偿
金33010元，并支付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3日9时00
分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585号

李兴、张纪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车商支公司诉被告李兴、张纪浩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疫情防控
告知书、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被告
李兴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8800元；被告张纪浩赔偿原告
保险金损失45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23日9时00分
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177号

芦兆构、项利群、倪伟明、白素琴、伍贤耀: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诉被告芦兆构、项
利群、倪伟明、白素琴、伍贤耀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
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裁定书二份、普通程序
独任审判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白素琴
归还透支款本金237500元及手续费、利息、违约金、律师
代理费等，被告伍贤耀对被告白素琴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
责任；2.被告芦兆构归还透支款本金217498元及手续费、
利息、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等，被告项利群对被告芦兆构的
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被告倪伟明归还透支款本金
174995元及手续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4.本案受理
费由被告负担。偿还借款本金1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三十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点在本院
机关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
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581号

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四川省高
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欣达凯贸易有限公司、四川省江
锐宏图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添宸农业有限公司、宁波巨川科
技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恺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四川黑龙滩长岛国际旅
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四川省高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欣达凯贸易有
限公司、四川省江锐宏图实业有限公司、重庆添宸农业有限
公司、宁波巨川科技有限公司、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票
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
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等。上诉人四川
黑龙滩长岛国际旅游度假中心有限公司上诉诉请：二审法
院改判（2022）浙0282民初558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
内容中的利息，改判为：上诉人应从2022年4月16日起计
算至票据款付清之日止按1年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
（0.35%/年）进行计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449号

龙华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深燃天然气有限公司诉你
供用气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82民初744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龙华平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深燃
天然气有限公司天然气费用220226.02元，并支付原告分
别自2021年11月29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以145882.72
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9日其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以
74343.3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六的标准计算的违约金。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0元，公告
费650元，由被告龙华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026号

金华市园林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01MA2AFCTRX8）：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乐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华市园林汽车维修
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2月6日14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2730号

李卫民：本院对原告游洪与被告李卫民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604民
初2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